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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业银行是以货币和信用为经营对象的金融中介机构。
在市场经济培育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已成为国民经济活动的中枢机构，其经营活动对经济结构及经济
运行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制约效应，并与社会各层面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资金借贷关系。
     本书共分为十四章，内容包括支付结算概述、结算账户管理、票据及其法律规定、商业汇票业务、
银行汇票业务、银行本票业务、汇兑结算业务等，文字翔实、通俗易懂，可作为商业银行培训教材，
也可供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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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票据丧失的公示催告程序可以概述如下：　　1.公示催告应由
失票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民事诉讼法》规定，公示催告应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
银行汇票应以出票人所在地为支付地，商业汇票应以承兑人或付款人所在地为支付地，银行本票应以
出票人所在地为支付地，支票应以付款银行所在地为支付地。
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是指票据支付地的县（市、区）人民法院。
　　2.申请人应当向法院递交申请书。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书中应写明票面金额、出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等票据主要内容和
申请的理由和事实。
　　3.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后，应发出止付通知和公告。
止付通知，是指法院在受理公示催告的申请后，向付款人发出的立即停止付款的通知。
付款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后，应当停止支付，直至公示催告程序结束_公告是人民法院在
受理公示催告申请后，以公开的文字形式向社会发出的旨在敦促利害关系人限期申报权利的一种告示
。
根据规定，公告应在法院决定受理申请3日内发出，公示催告的期间由法院决定，但不得少于60日。
　　4.公示催告程序开始后，对于已到期的票据，申请人可以提供担保，请求支付票据金额；不能提
供担保的，可以请求将票据金额依法提存。
　　5.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如果在公示催告期间，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票据权利的主张，就可能出现票据权利义务方面的争议
，在这种情况下，需终止公示催告程序，并应将终止的裁定通知申请人和付款人。
申请人或申报人可以就其所主张的票据权利向法院起诉。
　　6.公示催告期满，没有人申报票据权利的，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票据无效的判决。
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付款人。
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票据权利人可以向票据债务人行使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果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法院及时申报的，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法院起诉。
　　必须指出，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四、普通诉讼　　普通诉讼是指丧失票据的失票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令
付款人向其支付票据金额的活动。
由于它不是采取公示催告这种特别程序，而是采取一般民事诉讼程序，故称普通诉讼。
　　采用普通诉讼除了必须符合权利补救的三个条件外，失票人起诉必须符合四个条件：①原告是与
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②有明确的被告；③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④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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